台北市101年”青年盃溜冰錦標賽”
曲棍球報名簡章
(奉台北市體育總會100年北市體處競字第 10031728800號函辦理)

1. 宗旨:為拓展溜冰運動, 提昇曲棍球水準, 並讓選手準備資格以參加全運會北市曲棍球代表隊選拔賽, 及準備資格參加全國中正盃曲棍球比賽, 特舉辦本比賽.
2. 指導單位: 中華民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 中華民國滑輪協會, 台北市教育局.
3. 主辦單位: 台北市體育總會.
4. 承辦單位: 台北市體育總會滑輪溜冰協會

5. 比賽地點: 臺北市大佳河濱公園迎風曲棍球場(靠近七號水門)
七.比賽項目: 1.滑輪曲棍球/短杆/圓球2.直排輪曲棍球/長杆/扁球.
八.比賽日期: 101年4/28(星期六), 4/29(星期日), 比賽完成時閉幕頒獎,  遇雨
      則另訂比賽日期.
九.獎勵辦法: 報名達六隊之組別前三名發獎盃, 獎牌與獎狀. 

            報名少於六隊時, 依序減少獎盃, 五隊時發第一二名獎盃, 四隊時發第一名獎盃. 三隊時不發獎盃, 只發獎牌與獎狀. 未達三隊之組別列為表演賽, 只發獎狀.
十.比賽規則: 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所頒發最新之F.I.R.S.滑輪曲棍球(Roller Hockey or Rink Hockey)及直排輪曲棍球(Inline Hockey)比賽規則
十一.比賽組別:
滑輪曲棍球: 1.公開組2.女子組(使用黑色圓球) 3.國小組(使用紅色圓球)

直排輪曲棍球: 1.公開組 2.女子組 3.國中組4.國小高年級組 5.國小低年級組.
滑輪曲棍球每隊球員不含守門最多八名, 最少四名. 直排輪曲棍球每隊球員不含守門最多十二名, 最少六名. 守門員皆最多兩名. 超額報名之球員, 只列為候補, 不發獎牌獎狀.
公開組及女子組之球員皆須年滿十四歲以上(1998-04-28以前出生).
報名未達兩隊之組別, 將徵詢隊伍意願併入別組舉行比賽.

為鼓勵交流吸取經驗, 比賽開放國際隊伍參賽, 但外籍球員不得與本國球員混合組隊.
十二.比賽時間:
    公開組及女子組20/5/20分鐘, 國中及國小組12/3/12分鐘.
十三. 比賽賽制:
四隊或以下之組別採單循環積分賽, 勝者積分三分, 平手一分, 敗者零分. 

積分賽不停表. 若積分相同則比較總得分多者勝, 總得分相同時則比較總失分少者勝. 
再相同時則比較總犯規次數少者勝.
五隊或以上之組別, 採雙淘汰賽或分組循環賽, 選出前三或四名進行準決賽與決賽. 
比數在一球以內時, 於比賽最後一分鐘實施停錶. 平手時實施5分鐘延長賽, 再平手時
每隊選出五球員進行射門比賽. 再平手時進行一對一射門比賽. 直到一方勝出為止.
十四. 裝備: 球員需著全部安全配備, 國中(含)已下之球員需使用全罩式面罩. 除頭盔以外
    所有護具之塑膠材質不得外露, 須穿著球衣, 球褲或襪套等加以覆蓋.
十五. 報名窗口: 一律以E-mail報名 < sk8joeyang@yahoo.com.tw >, 連絡教練楊嘉祥 Mobile: 0988908566
十六. 報名費:正式比賽每隊$3000, 表演賽每隊$1000, 領隊會議時繳費. 未繳  費或棄權者禁止參加下屆比賽. 
十七. 報名截止日期:101年4月15日(星期日). 報名時請正確填寫球員資料, 更正

時需以E-mail或書面為之. 不接受現場報名並嚴格禁止未報名之球員出賽. 已報名但
未實際出賽之球員不予敘獎. 同組內重複報名之球員以第一次檢錄球隊為準, 不得再
以他隊名義出賽.
十八. 領隊會議: 101年4月20日(星期五) 08:00 PM,
地點預定為台北市小巨蛋滑冰場入口處, 領隊會議時將抽籤決定賽程. 未參加領隊會議者由主辦單位代為抽籤. 不得於事後提出異議.
十九. 比賽中球員需攜帶身分證明文件隨時接受舉辦單位之查核. 球員報名不實產生問題
     時, 將判定該場比賽以五比零輸給對方. 該球員不得再參加接下去之任何一場比賽.

二十.本簡章公布於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網站, 網址為: http://www.sk8.url.tw/tpskating
附註: 1. 本協會預計於七月選拔出約二十餘名全運會台北市代表隊曲棍球選手, 可能參

        加之項目為:

滑輪曲棍球社會男子組.
滑輪曲棍球社會女子組.

        直排輪曲棍球社會男子組.

        直排輪曲棍球社會女子組.
因代表隊選手名額有限, 為充分參加比賽項目, 故鼓勵直排輪曲棍球選手同時報名選拔為滑輪曲棍球選手. 兩者皆會的選手將予以優先入選.
    2. 全運會台北市代表隊參與選拔選手資格規定:

1. 中華民國國民, 戶籍須設籍台北市滿三年以上現籍者.
2. 年滿十四歲(民國87年8月20日以前出生). 
3. 須在兩年以內參加過台北市滑輪溜冰協會舉辦之中正盃或青年盃曲棍球比賽.

附件一 : 整隊報名表
球員背號1至99號, 未填者不得參賽
	台北市101年青年盃溜冰錦標
      曲棍球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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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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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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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候補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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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報名後球員異動請於領隊會議日期前以E-mail傳達給報名窗口.
   2. 領隊會議日期以後, 不准許球員更換隊伍, 只准許更正錯誤, 請以 E-mail傳達至報名窗口, 不接受口頭更正. 比賽完成三日以後不再接受更正.

3. 學生球員報名時請填就讀學校全名以為敘獎資料. 獎狀發出後一概不再更正或補發.
